
泉乡栖境清洗消毒管理制度
为保障泉乡栖境项目内康养、居住、休闲等区域的卫生安全，为居者及访客提供健康、洁净的环境，结合项目温泉康养、生态居住的核心定位与运营需求，依据国家相关卫生标准，特制定本清洗消毒管理制度，适用于项目内所有公共区域、康养设施、餐饮配套、居住配套及相关器具的清洗消毒工作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通用清洗消毒要求
1. 项目内所有直接接触人员、康养用水、食品、生活用水的器具、设施，使用前必须完成洗净、消毒操作，符合国家相关卫生安全标准，消毒后贮存于专用保洁区域备用；未经消毒的器具、设施严禁投入使用，一次性使用的康养、餐饮、卫生器具禁止重复使用。
2. 购置、使用集中消毒企业供应的餐饮具、康养器具（如一次性泡池配套用品、卫生洁具等），需向供货商索取工商营业执照、正规票据及相关检验合格报告，严禁购置、使用无资质、无检验合格报告的集中消毒产品。
3. 各类清洗消毒操作需配备专用水池、容器、工具，温泉康养器具清洗池、餐饮具清洗池、蔬菜肉类清洗池、公共卫生器具清洗池等严禁混用，各专用清洗区域设置明显标识区分。
4. 洗涤、消毒所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，必须符合国家食品用、公共卫生用洗涤剂和消毒剂的安全标准及要求，严禁使用三无产品、过期产品；消毒剂的配比、使用方法严格遵循产品说明及国家规范。
5. 消毒后的各类器具、设施，需分类贮存在专用保洁柜/保洁区域内，已消毒与未消毒的物品严格分开存放，并在贮存区域张贴明显的“已消毒”“未消毒”标识；保洁柜/保洁区域需定期清洗、擦拭，保持洁净、干燥、无异味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二、各环节操作规范
[bookmark: heading_2]（一）器具清洗消毒环节
洗刷餐饮具、康养器具（如泡池勺、浴具、按摩器具）、公共卫生用具等，需严格执行洗、刷、冲、消毒四个核心环节，确保无污渍、无残留、无细菌滋生。
[bookmark: heading_3]（二）器具消毒验收标准
经过清洗消毒后的各类器具，感官需保持光洁干净，无破损、无污渍，不得粘有肉眼可见杂物；项目专人定期对消毒后的器具进行抽查，检测结果需符合国家餐具、公共卫生器具消毒卫生标准，抽查记录留存归档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三）厨房及餐饮配套清洗消毒
1. 厨房使用的食品容器、刀具、砧板、锅具等厨具，做到使用一次清洗消毒一次，不同食材加工用厨具分开清洗、分开存放，避免交叉污染。
2. 采购的肉类、蔬菜、瓜果等食材，需彻底清洗，蔬菜类至少清洗三次，去除泥沙、杂物、农药残留；食材加工严格遵循生熟分开原则，食物必须煮熟煮透，符合食品安全标准。
[bookmark: heading_5]（四）温泉康养设施清洗消毒
1. 公共温泉泡池、特色疗愈池、SPA设施等，做到每日一消毒、每次换水必消毒，康养用水定期检测，水质符合温泉康养卫生标准；私人/半私人泡池在每次使用前后，由专人完成清洗消毒工作，做好记录。
2. 温泉区配套的浴袍、拖鞋、毛巾等用品，做到一人一换一消毒，清洗消毒后密封存放于保洁区域，发放时确保干燥、洁净。
[bookmark: heading_6]（五）公共区域及居住配套清洗消毒
1. 项目内公共走廊、康养休闲连廊、观景台、禅休区等公共区域的扶手、座椅、桌面等高频接触部位，做到每日至少两次清洗消毒，客流高峰期增加消毒频次。
2. 居住单元内的餐具、卫生洁具、家具表面等，在新住户入住前、老住户退房后完成全面清洗消毒，日常居住期间提供消毒用品，保障居者自主消毒需求。
[bookmark: heading_7]三、收尾及存放管理
1. 每日工作结束后，各区域工作人员需将使用后的工用具、操作台面、清洗池等彻底清洗整理干净，清除污渍、积水，工用具按类别归位存放于专用区域，做到摆放整齐、有序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清洗消毒后的抹布、清洁工具，需单独清洗消毒，晾干后存放，避免二次污染；废弃的一次性清洗消毒用品、杂物，按项目垃圾分类要求妥善处理。
[bookmark: heading_8]四、责任与监督
1. 项目指定专人担任清洗消毒管理员，负责统筹各区域清洗消毒工作，监督操作流程执行情况，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开展清洗消毒规范培训。
2. 各区域工作人员为清洗消毒工作第一责任人，严格按照本制度执行操作，做好清洗消毒记录；管理员定期对各区域工作进行检查，对未按规范操作的情况及时整改，整改结果留存归档。
3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根据项目运营需求及国家卫生标准更新情况，适时修订完善。

